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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一、备案单位资格

备案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，且是制造、销售产品

的专利权人或被许可人。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单位无备案资格，如：

无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、不制造且销售产品的大学或科研院所等。

二、备案产品资格

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组织开展专利产品备

案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知办函运字〔2022〕985号）规定，备案产品

条件为“已取得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”。若产品 2024年度未生产、

销售，即 2024年度销售额为 0，则不符合备案要求。

三、产品名称

（一）不属于产品范畴

备案产品应是备案主体生产、制造的实物类产品或提供的技术

服务类产品，“方法”、“技术”、“方案”、“工艺”等不属于

试点平台规定的产品范畴，不符合备案要求，名称中不应有类似词

语。如：“数据处理方法”，不清楚具体产品是数据处理设备、软

件，还是数据处理服务。

（二）名称范围过大

产品名称应当清楚限定具体的备案产品，有具体应用领域的应

写明产品具体应用领域，产品名称范围过大则导致产品名称不清楚。

如：“电器”不清楚具体为何种电器，应进一步具体到“电冰箱”、



- 2 -

“洗衣机”等；“叶轮机叶片”不应写成“叶片”；“电子烟外壳”

不应写成“电子烟结构件”。

（三）产品名称不符合单一产品备案原则

备案产品应为同一标准属性的产品，产品名称如果包含了不同

的产品或者技术服务、或产品名称可能被理解成多种产品，则不符

合备案规定。如：“玻璃幕墙及其清洗维护服务”，包含了“玻璃

幕墙”和“玻璃幕墙的清洗维护服务”两种产品，需分开备案。但

成套销售不分开销售的多种产品除外，如“乳液、精华套装”。

（四）产品名称直接采用了专利名称

备案产品名称应为具体产品名称，而不是备案产品所使用的专

利名称。如：“一种含有乳酸菌的碳酸饮料”、“一种可旋转拍摄

的手机的制造方法”。

（五）产品名称含有品牌商标、字母代号、无实际意义的形容

性词语、规格型号、“一种”、“等”表达不确定含义的词语，或

为英文名称、自行命名的名称

产品名称应为本行业通俗产品名称，不可含有商标，如：“某

某手机”；不可为字母代号，如：“PS”；不可含有无实际意义的

形容词，如：“制冷效果好的冰箱”；不可含有规格型号，如：“9

英寸手机屏幕”；不可含有“一种”、“等”类似词语，如：“一

种椅子等家具”；不可为英文名称，如：“table”；不可为自行名

称的名称，如：“美丽肽”（实际为美容口服液）、“勇者无敌”

（实际为游戏软件）。含有业内熟知的简称，如：“LED屏”，则

符合备案规定。

四、规格型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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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型号填写不规范

规格型号应填写字母和/或数字构成的型号代码，以区分具体

的备案产品，不应包括产品名称、专利分类号、产品介绍、商标、

功能用途或其他无关信息。无规格型号的，可以填“无”。

（二）规格型号处填写了多个型号，且并不属于同一产品

规格型号应填写单一备案产品的规格型号，单一备案产品指属

于同一通用标准属性的产品，可不考虑颜色、大小、配置、重量、

容积等因素。如：某品牌手机 P40系列（不同颜色、不同内存容

量）为同一产品，但 P40、P40Pro、P40Plus为不同产品；NaCl

100ML、500ML为同一通用标准属性的产品。填写多个型号的，

需陈述多个型号的产品符合同一产品的理由，多个型号的产品不应

存在组分、材料、结构、零部件等实质性不同。

（三）规格型号包含“系列”、“等”不清楚词语

规格型号处填写了“系列”、“等”，不清楚“系列”具体包

含哪些型号，“等”还包括哪些型号，不同型号产品之间有什么相

同处和不同处。

五、产品分类和产业分类

备案产品应分类至最为接近、准确的产品分类和产业分类，实

物类产品不可分类至技术服务类，技术服务类产品不可分类至实物

类产品，中间材料类产品不可分类至终端产品类。如：黄牛不可分

类为“肉制品”，应分类至“黄牛”；“汽车导航软件”不可分类

至“软件设计服务”，应分类至“软件产品”；“锰酸锂”不可分

类至“锂电池”，应分类至“锰酸盐”。

六、产品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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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简介应重点围绕申报的备案产品，对实物类备案产品的组

分、结构、材质、功能、应用领域及发展前景、技术优势等情况进

行简要介绍。技术服务类产品应对所采用的具体技术、应用情况、

技术优势等进行简要介绍。不应填写广告宣传、专利介绍、单位介

绍或其他与本产品无关的内容。

七、经济证明材料

填报的备案产品经济效益数据均需得到证明文件的支撑，证明

文件应体现备案产品（单一产品）相关经济效益数据，推荐使用试

点平台提供的模板。该模板需填写产品名称、产品规格型号、所填

经济数据，且均需和平台所填保持一致，并注意加盖财务章。若单

位无财务章，可加盖公章，但需另附说明文件，说明单位无财务章，

并在该说明文件中加盖公章。

八、产品主图、其他图片

产品主图为必填项，限一幅图；其他图片非必填项，可上传多

张图片。实物类产品须上传实物图，不能提供渲染图、专利附图等。

若是软件产品，可提供软件界面图。若是技术服务类产品，可提供

能够体现该项服务的合同首页图，且该合同需反映备案单位名称及

服务名称。产品图片所公开的信息不应和所填写的其他产品存在不

一致或矛盾之处。

九、关联专利

备案产品所关联的专利应为维持有效的中国专利，备案单位应

为关联专利的专利权人或者专利被许可人。备案产品附属件产品所

使用的专利不属于备案产品使用的专利。外观设计专利应当与产品

外观相同或者无实质差异；进行备案的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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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与成套产品中的若干件产品相同或者无实质差异；进行备案的组

件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应当与组成此组件产品的所有单个组件整体

相同或者无实质差异。一件产品可关联多项专利，多件产品可关联

同一项专利。

十、产品信息更新

往年备案通过的产品在新一年度需进行产品信息年度更新，对

产品经济数据和经济证明文件进行更新，其他信息如有变化可一并

进行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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